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翰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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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523

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經被告自白犯罪

（113年度他字第4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翰榮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陳翰榮明知詐騙集團等不法份子常利用他人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

作為向不特定人遂行詐騙之工具，以逃避偵查機關追查，且依其

社會經驗，應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可預見其將自己申辦之行動電話

門號提供予他人，可能遭詐騙集團作為不法使用，竟基於縱有人

持以從事詐欺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不確定犯意，

於民國112年9月21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00000

00」、「0000000000」號等行動電話門號，再將所申請之上開行

動電話門號SIM卡以每支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報酬，提供予真

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周」之犯罪集團成員使用。詐欺集

團成員取得前開SIM卡後，遂：1.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

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何佳哲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

畢，何佳哲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

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何佳哲遭盜刷共7萬9,68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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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

向林鈺萍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林鈺萍因而陷於錯誤，點入

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

使林鈺萍遭盜刷共4萬2,977元。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名稱：

（一）被告陳翰榮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卷【下稱偵29523卷】

第7至9、51至53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

第1756號卷【下稱偵緝1756卷】第51至53頁，本院113年

度他字第48號卷【下稱他卷】第81至83頁，本院113年度

簡字第213號卷【下稱簡字卷】第49至51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於警詢之證述（偵29523卷

第11至14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立字第3639號

卷【下稱立3639卷】第9至12頁）

（三）告訴人何佳哲所提詐騙訊息列印資料、信用卡消費明細，

告訴人林鈺萍所提出之詐騙簡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

卡交易明細（偵29523卷第17至19、23頁，立3639卷第19

至21、27頁）。

（四）通聯調閱查詢單（偵29523卷第21至22頁，立3639卷第23

至25、29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緝字第1756號移送併辦告訴人林鈺萍之犯罪事實，與起

訴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得併予審理。　

（二）被告基於幫助犯意而為上開犯行，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

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反而提

供上開手機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使他人得以從事詐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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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財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受騙而有金錢

損失，亦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危害社會治安，欠缺尊重

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始

終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其等賠償損

失，兼衡被告自承之知識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簡字

卷第50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素行等一

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

三、沒收部分：被告就其從事本案犯行之報酬，於偵訊及本院訊

問時供稱：1支報酬新臺幣（下同）300元，我辦5支租給朋

友，拿了1,500元的報酬等語（偵29523卷第21至22頁，他卷

第83頁），足見被告就本案提供上開2門號之行為，鎖所獲

得之犯罪所得為600元，未扣案且未發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　　　

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獻民移送併辦，檢察官

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謝當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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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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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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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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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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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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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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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他字第4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翰榮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陳翰榮明知詐騙集團等不法份子常利用他人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作為向不特定人遂行詐騙之工具，以逃避偵查機關追查，且依其社會經驗，應有相當之智識程度可預見其將自己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可能遭詐騙集團作為不法使用，竟基於縱有人持以從事詐欺犯罪亦不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1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號等行動電話門號，再將所申請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以每支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報酬，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周」之犯罪集團成員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SIM卡後，遂：1.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何佳哲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何佳哲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何佳哲遭盜刷共7萬9,688元。2.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林鈺萍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林鈺萍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林鈺萍遭盜刷共4萬2,977元。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名稱：
（一）被告陳翰榮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卷【下稱偵29523卷】第7至9、51至53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卷【下稱偵緝1756卷】第51至53頁，本院113年度他字第48號卷【下稱他卷】第81至83頁，本院113年度簡字第213號卷【下稱簡字卷】第49至51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於警詢之證述（偵29523卷第11至14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立字第3639號卷【下稱立3639卷】第9至12頁）
（三）告訴人何佳哲所提詐騙訊息列印資料、信用卡消費明細，告訴人林鈺萍所提出之詐騙簡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偵29523卷第17至19、23頁，立3639卷第19至21、27頁）。
（四）通聯調閱查詢單（偵29523卷第21至22頁，立3639卷第23至25、29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移送併辦告訴人林鈺萍之犯罪事實，與起訴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得併予審理。　
（二）被告基於幫助犯意而為上開犯行，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反而提供上開手機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使他人得以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受騙而有金錢損失，亦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危害社會治安，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其等賠償損失，兼衡被告自承之知識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簡字卷第50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被告就其從事本案犯行之報酬，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供稱：1支報酬新臺幣（下同）300元，我辦5支租給朋友，拿了1,500元的報酬等語（偵29523卷第21至22頁，他卷第83頁），足見被告就本案提供上開2門號之行為，鎖所獲得之犯罪所得為600元，未扣案且未發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獻民移送併辦，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謝當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翰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523
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經被告自白犯罪
（113年度他字第4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
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翰榮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
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陳翰榮明知詐騙集團等不法份子常利用他人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作
為向不特定人遂行詐騙之工具，以逃避偵查機關追查，且依其社會
經驗，應有相當之智識程度可預見其將自己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提供
予他人，可能遭詐騙集團作為不法使用，竟基於縱有人持以從事
詐欺犯罪亦不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
年9月21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0000000」、「0
000000000」號等行動電話門號，再將所申請之上開行動電話門
號SIM卡以每支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報酬，提供予真實姓名、
年籍不詳，綽號「小周」之犯罪集團成員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取
得前開SIM卡後，遂：1.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
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何佳哲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何佳
哲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
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何佳哲遭盜刷共7萬9,688元。2.持「00
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林鈺萍
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林鈺萍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
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林鈺萍
遭盜刷共4萬2,977元。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名稱：
（一）被告陳翰榮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臺灣士林
      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卷【下稱偵29523卷】
      第7至9、51至53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
      第1756號卷【下稱偵緝1756卷】第51至53頁，本院113年
      度他字第48號卷【下稱他卷】第81至83頁，本院113年度
      簡字第213號卷【下稱簡字卷】第49至51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於警詢之證述（偵29523卷
      第11至14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立字第3639號
      卷【下稱立3639卷】第9至12頁）
（三）告訴人何佳哲所提詐騙訊息列印資料、信用卡消費明細，
      告訴人林鈺萍所提出之詐騙簡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
      卡交易明細（偵29523卷第17至19、23頁，立3639卷第19
      至21、27頁）。
（四）通聯調閱查詢單（偵29523卷第21至22頁，立3639卷第23
      至25、29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
      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
      偵緝字第1756號移送併辦告訴人林鈺萍之犯罪事實，與起
      訴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
      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得併予審理。　
（二）被告基於幫助犯意而為上開犯行，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
      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反而提
      供上開手機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使他人得以從事詐欺
      取財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受騙而有金錢
      損失，亦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危害社會治安，欠缺尊重
      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始
      終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其等賠償損失
      ，兼衡被告自承之知識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簡字卷
      第50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素行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
三、沒收部分：被告就其從事本案犯行之報酬，於偵訊及本院訊
    問時供稱：1支報酬新臺幣（下同）300元，我辦5支租給朋
    友，拿了1,500元的報酬等語（偵29523卷第21至22頁，他卷
    第83頁），足見被告就本案提供上開2門號之行為，鎖所獲
    得之犯罪所得為600元，未扣案且未發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
    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
    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　　　
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獻民移送併辦，檢察官
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謝當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
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
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
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
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3號
聲  請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翰榮




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及移送併辦（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經被告自白犯罪（113年度他字第48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
陳翰榮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陳翰榮明知詐騙集團等不法份子常利用他人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作為向不特定人遂行詐騙之工具，以逃避偵查機關追查，且依其社會經驗，應有相當之智識程度可預見其將自己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提供予他人，可能遭詐騙集團作為不法使用，竟基於縱有人持以從事詐欺犯罪亦不違反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2年9月21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號等行動電話門號，再將所申請之上開行動電話門號SIM卡以每支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報酬，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小周」之犯罪集團成員使用。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開SIM卡後，遂：1.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何佳哲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何佳哲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何佳哲遭盜刷共7萬9,688元。2.持「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發送假和泰points簡訊，向林鈺萍誆稱有點數尚未使用完畢，林鈺萍因而陷於錯誤，點入釣魚連結後兌換禮品，而依指示輸入個人信用卡號相關資料，致使林鈺萍遭盜刷共4萬2,977元。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名稱：
（一）被告陳翰榮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時之供述（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523號卷【下稱偵29523卷】第7至9、51至53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卷【下稱偵緝1756卷】第51至53頁，本院113年度他字第48號卷【下稱他卷】第81至83頁，本院113年度簡字第213號卷【下稱簡字卷】第49至51頁）。
（二）證人即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於警詢之證述（偵29523卷第11至14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立字第3639號卷【下稱立3639卷】第9至12頁）
（三）告訴人何佳哲所提詐騙訊息列印資料、信用卡消費明細，告訴人林鈺萍所提出之詐騙簡訊、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偵29523卷第17至19、23頁，立3639卷第19至21、27頁）。
（四）通聯調閱查詢單（偵29523卷第21至22頁，立3639卷第23至25、29頁）。
二、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緝字第1756號移送併辦告訴人林鈺萍之犯罪事實，與起訴後經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得併予審理。　
（二）被告基於幫助犯意而為上開犯行，為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三）爰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當方法賺取財物，反而提供上開手機門號SIM卡予他人使用，使他人得以從事詐欺取財犯行，不僅造成告訴人何佳哲、林鈺萍受騙而有金錢損失，亦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危害社會治安，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守法觀念，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始終坦承犯行，然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或其等賠償損失，兼衡被告自承之知識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簡字卷第50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犯罪手段、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沒收部分：被告就其從事本案犯行之報酬，於偵訊及本院訊問時供稱：1支報酬新臺幣（下同）300元，我辦5支租給朋友，拿了1,500元的報酬等語（偵29523卷第21至22頁，他卷第83頁），足見被告就本案提供上開2門號之行為，鎖所獲得之犯罪所得為600元，未扣案且未發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邱獻民移送併辦，檢察官李美金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謝當颺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鄭莉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第1項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